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管理規則
草案總說明
茲因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業已施行，為配合本法相關條文之規定，並健全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及管理，促進相關生態保育事務之推動，確保財團法人運作透明與健全發展，爰擬具「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管理規則」草案（以下簡稱本規則），本規則共計十五條，其要點如下：
1、 本規則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2、 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生態保育法人）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3、 規範設立時捐助財產之最低金額及現金比例，確保法人具備充裕資金推動業務（草案第三條）
4、 說明法人名稱應包含之文字，以清楚表達法人性質與業務重點。（草案第四條）
5、 申請設立許可所需文件及程序，確保設立程序合法、完整。（草案第五條）
6、 生態保育法人設立登記及登記證書送主管機關備查之期限。（草案第六條）
7、 捐助財產移轉及備查程序，保障財產移交透明完整。（草案第七條）
8、 規範法人財產保管、運用及處分之原則。（草案第八條）
9、 說明辦理獎助或捐贈業務之原則及小額例外規定，確保公平及合理使用資源。（草案第九條）
10、 建立會計制度及編製財務報告之方式，並準用農業財團法人會計準則，以確保財務透明。（草案第十條）
11、 民間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當其登記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達一定規模時，應建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並訂定誠信經營指導原則，以確保法人運作健全。（草案第十一條）
12、 生態保育法人應定期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項目。（草案第十二條）
13、 生態保育法人設立許可事項變更之申請程序及期限。（草案第十三條）
14、 政府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董事或監察人遴聘方式及公法人推薦代表之相關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15、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五條）




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管理規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及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生態保育法人），指捐助章程　　　　　　　　　　　　　符合本法第二條規定，以臺東縣為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並以辦理生態保育、野生動物救傷、自然資源維護或相關推廣教育為主要目的，經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許可設立並向法院登記之地方性財團法人。
	臺東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生態保育法人）之定義。

	第三條　生態保育法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二百萬元，捐助財產應以現金為限。
　　　前項捐助財產之現金總額比率，應為百分之百。
	1、 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授權，訂定生態保育法人設立時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及現金總額比率。
2、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地方性財團法人捐助財產總額不得高於全國性財團法人之標準。參酌農業部申請設立全國性農業財團法人捐助財產最低總額及現金總額所占比率捐助財產最低總額為新臺幣二千萬元；考量本縣地方性財團法人規模及實務運作情形，爰訂定本縣生態保育事務財團法人最低捐助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第四條　生態保育法人名稱應冠以財團法人、臺東及生態保育屬性之文字。
	說明法人名稱應包含之文字，以清楚表達法人性質與業務重點。

	第五條　申請生態保育法人設立許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十款規定文件（附件一）；申請文件不完備者，得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申請設立許可所需文件及程序，確保設立程序合法、完整。

	第六條　生態保育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文件後十五日內，由董事向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法院聲請登記，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生態保育法人設立登記及登記證書送主管機關備查之期限。

	第七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設立登記之日起九十日內，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歸生態保育法人，並由生態保育法人報本府備查。
	捐助財產移轉及備查程序，保障財產移交透明完整。

	第八條　生態保育法人財產之保管、運用及處分，應符合本法第十九條規定。
	規範法人財產保管、運用及處分之原則。

	第九條　生態保育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遵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生態保育法人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為獎助或捐贈，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不受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規定之限制。
	1、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授權，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之一定金額。
2、 考量地方性生態保育財團法人多以補助方式推動相關業務，為避免單一專案經費受年度支出百分之十規定之限制、影響法人推動完整保育計畫之能力，爰訂定單一受補助對象於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不受該限制，以兼顧財務控管與保育實務需求。

	第十條　生態保育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及編製財務報告，報本府備查。
　　　前項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用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相關規定。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及編製財務報告之方式，並準用農業財團法人會計準則，以確保財務透明。

	第十一條　民間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備查。
　　　政府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核定。
　　　前二項生態保育法人之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外，並應依下列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一、實踐章程所訂宗旨。
　二、遵守法令。
　三、堅守利益迴避。
　四、財務透明。
　五、資訊公開。
　六、自主管理。
　七、防範活動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1、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授權，訂定財團法人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一定金額，以及誠信經營規範相關指導原則。考量資本額或年度收入達一定規模之法人，並參酌本法第六十一條分級監理精神，為避免對中小型地方性財團法人造成過度行政負擔，爰將門檻訂為新臺幣三千萬元，以兼顧監理強度與地方公益團體發展。
2、 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第十二條　生態保育法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應送本府備查之資料如下：
　一、工作計畫。
　二、經費預算。
　三、工作報告。
　四、財務報表。
　　　前項資料之格式、項目編制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附件二所定方式編製。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授權，訂定生態保育法人應定期送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及格式、項目、編製方式等事項。

	第十三條　生態保育法人登記後，其設立許可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府申請許可變更。
　　　前項申請經本府許可後，生態保育法人應自許可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並自取得法院換發之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證書影本送本府及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生態保育法人設立許可事項變更之申請程序及期限。

	第十四條　本府依本法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規定，為政府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基金遴聘董事或監察人，其中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
　　　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應於生態保育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四個月前至二個月前之期間內，檢附推薦意見、推薦代表之同意書、基本資料及學經歷證明文件，將推薦代表函報本府備查。
　　　前項推薦意見，應註明推薦代表所屬下列類別：
　一、原捐助或捐贈公法人有關業務人員。
　二、對生態保育富有研究之專家、學者。
　三、社會公正人士。
	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政府捐助之生態保育法人董事或監察人遴聘方式，及公法人推薦代表等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